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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自成一系 A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朱 勇

从“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到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国

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与主体任务，中国古代法律以其强制力予以维

护。在中国古代，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强制性手段，有效支撑了

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管理各项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

文明及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必须实现对政府、社会、个 体的规范

化制约。中国古代法律从国家治理核心目标、权力配置运行、民间私

权关系等方面，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规制，并通过长期发展， 探索、

铺就了一条极富特色的东方大国法律治理之路。

以维护中央集权为核心目标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人众地广的文明大国，在漫长发展过程中，

独立探索，自我完善，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效卓著的东方大国治理模

式。这一治理模式的核心内涵有二：“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和中央集权

的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法律从制度、思想到文化，都将维系“大一统”

国家格局、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列为首要目标。

中国古代法律主张“仁政”、“德治”、“轻刑慎罚”，但对破坏国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问题研究”（20@ZH037）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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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迁就。根据法律，地方势力或个人的叛乱、

割据、分裂行为，属于严重犯罪。对此，历朝法律均规定处以严厉刑

罚。汉律规定，据城池要塞叛乱或向叛乱者投降等行为，均构成严重

犯罪而处以极刑。南北朝时期，《北齐律》将“叛”、“降”等重大犯罪

列为“重罪十条”。隋唐至明清，法律均设谋叛罪，并将其列入“十

恶”，给予严刑惩罚。

维护“大一统”国家格局需要保持全国政令统一，由此中央政府

才能有效调动全国各类资源以实现国家意志。大量历史经验教训证明，

古代中国唯一有效的政权体制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基本内涵在于：

制度与法律全国统一，重大事项由朝廷决定，公权资源统一调配。

首先，国家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统一行使。中国古代在国家

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形式方面，遵循“分事不分权”原则，具体管理

事项和管理职责，可以由不同机构分别行使，但核心权力不得分割。

最高决策权、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执行权，均掌握在以皇

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统一行使。

其次，法律明确规定并严格控制地方权限。在明清两代法律中即

严格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中央权限，在法律中通常称“钦部权限”，

包括皇帝权限与朝廷部院权限。地方各级官员的管理行为若涉及“钦

部权限”，必须履行奏请、咨申程序，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对应咨申

部院而不咨申、擅自行动者，主官要受行政处分；对应奏请皇帝而不

奏请者，主官行为构成犯罪，要受到刑事处罚。

最后，强化中央监察，确保中央政令与国家法律在全国各地得到

遵守与执行。中国古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并制定了严格的监

察法规。汉武帝时，针对一些地方官吏不听朝廷政令、不执行国家法律

的现象，专门任命刺史，对地方官实施严格监察。刺史以“六条诏书”

察按郡县，其中就包括地方官不执行皇帝诏令、不遵守朝廷政令、不实

施国家法律等行为。汉以后，历代王朝先后设立御史台、都察院等机构

专司监察。对各类各级官员的监察，既注重其是否贪贿营私、怠玩懈

政，更注重是否忠于朝廷，是否执行中央政令，是否遵守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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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国家权力运行

国家治理，首先必须确定涉及公权力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机制。秦

汉以后，历代王朝相沿完善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架构，

并制定相应法律，既明确这一权力架构的权威性、有效性，也确定相

应的运行机制，以保证国家权力合理规范运行。

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中央机构的职能不断趋于

合理，规范其运行的法律也更为完善。唐代法律规定，三省各有职掌，

在职掌范围之内，各自独立、依法行使职权；但对重大国务事项，由

门下、中书二省长官会商共议，提出处理意见。官员可就政事发表意

见，上表朝廷。为防止所上表文被某一机构扣压，保证所提建议顺利

上达，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侍御史三人，共同

收受上表。法律规定，重大刑事案件由中书、门下长官会同御史大夫

共同审理。通过三部门共同参与，既协同配合，又相互制约，以求案

件审理合法、公正。

明清两代全面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为确保皇权与中央集权的稳

定实施，法律明确设定国家权力布局，并规制权力机构的运行机制。

清朝统治者尤其注重通过颁布实施“会典”这一法律形式，以规定国

家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在统治者看来，“会典”乃“国家立纲陈纪，布

在方策，所以明昭代之章程，备诸司之职掌，以熙庶绩，以示训行，

典至巨也”。如嘉庆朝《大清会典》规定，军机处“掌书谕旨，综军国

之要，以赞上理机务”；内阁“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

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对国务执行机构中的吏、户、礼、兵、

刑、工等部院，也分别明确规定其职掌、权限及责任。

清代法律还对国家权力机构的运行机制进行规制。皇权代表国家

最高权力，代表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皇权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

决策权上。为保障皇帝决策权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侵夺，也为保证皇帝

决策权稳定、规范地行使，法律从决策方式、决策程序、决策依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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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设置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决策机制。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

决策方式主要分为本章批答、御门听政两种。在本章批答方面，凡属

皇帝决策范围之事项，无论直省督抚，还是部院堂官，都必须进呈本

章，请示皇帝。皇帝则通过批答本章，颁布谕旨，履行决策职责。法

律还在进呈资格、通政使司形式审查、部院议奏、内阁票拟等环节，

详细规定了本章批答中的前置程序。

九卿会议是清代朝廷重要议事机制之一。涉及国家重大事项，皇

帝可启动九卿会议议事程序。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参

加的九卿会议，可“详议国是，均平政刑”。针对所议事项，如果九卿

成员意见不一致，必须各具意见，上奏皇帝。针对九卿参与国务讨论

活动、履行决策辅助职责，法律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纪律要求，对无

故不按时参加九卿会议者要给予处分。

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着重点

中国古代对民间经济活动，采取总体管控、谨慎制约的原则。

对于以财产关系、经济交往为主的民间私权关系，主要通过国家法

律、礼治规范、民间习俗等途径进行调整。其中，国家制定法主要针

对不动产所

有权、买卖

借贷、合同

契约、债务

清偿中的重

要原则进行

规制。

田宅买

卖既涉及国

家财政收入

及社会秩序
图为陕西岐山出土的 匜，其铭文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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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也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如清代法律明确规定，从直省布政使

司，到州县正印官，在民间田宅等不动产买卖中，分别履行不同职责，

“凡民间卖买田宅，皆凭书契纳税于官，以成其质剂，曰契税。税契之

法，布政使司作契帖，钤以司印，颁之州县。民之卖买田宅者，领契

帖于官，征其税，书其姓名，揭其物数，并原契予之，以防诈伪，以

治诉讼”。这里既强调田宅买卖必须“纳税于官”，又注重通过官府对

民间买卖行为进行确认，以防止围绕田宅的欺诈行为，并为日后涉讼

之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上的有效保护。

借贷作为一种与财产关系相关联的民事行为，在解决民众急需、

活跃市场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借贷行为也可

能加剧贫富分化。因此，对借贷行为进行规制十分必要。如唐令即规

定民间借贷行为中的最高利息标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并规

定借贷时间不论多长，利息不得超过本金。清代法律也对民间借贷行

为进行规制。《大清律例》设“违禁取利”罪名，对违反借贷方面有关

禁令者给予惩罚。为防止主管官吏利用职务之便放债牟利，《大清律例》

特别对放债主体作了限制，其中规定官员不得于所辖范围内为收取利

息而出借钱款，即便按照社会通行的普通利率标准放债，也构成犯罪。

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宗法关系。清代法律对与宗祧继承相关联的重

要事项，进行明确规制。《户部则例》“户口门”下设“继嗣”条，从

四个方面对宗祧继承作了详细规定；《大清律例》设立“立嫡子违法”

罪，对宗祧继承方面种种违规行为给予处罚。在家庭关系中，财产继

承是最易产生纠纷并进而对亲属关系、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领域。

历代统治者都注重以法律手段规范财产继承关系，如唐代法律规定，

财产继承以“兄弟均分”为原则，并对财产继承方面的特殊情况，分

别作出详细规定。

实现国家和社会管理有法可依

华夏文明绵延至今，始终在整体上保持统一、稳定、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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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中华文化宽广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

强大的凝聚力，是华夏文明 5000 余年绵延不断的遗传密码与文化基

因。这其中，富有特色而行之有效的中国古代法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大一统”的国家格局，到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国家治

理的核心目标与主体任务，中国古代法律以其强制力予以维护。在中

国古代，法律作为治国理政的强制性手段，有效支撑了国家政治、经

济、社会管理各项制度的权威性、有效性。到了清代，国家通过立法，

为职司中央政务管理工作的 30 余个部院，分别量身定制了专门法律，

以规制其职掌权限、责任义务、办事程序、议处议叙等；对部院中某

些职能重要的内设之司，亦制定专项法律。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各级

机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国古代法律中，以规制公权力配置与运行为主要任务的“公法”

较为发达。唐、宋、明、清各朝，针对国家权力结构、公权资源分配

及各级权力运行机制，乃至文武百官管理，形成了系统、详备的法律

体系，既保障了权力配置的合理性，也提升了权力运行的有效性，进

而在整体上使得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合法、有序。

在私权领域，古代法律以特殊方式给予关注。无论对与国家宏观

政策直接相关的不动产买卖、市场管理、契约纠纷，还是对属于“民

间细事”的宗祧继承、财产继承、私人借贷等民事关系，一方面，以

国家制定法和地方性法规进行法律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地方官确认

的方式，将民间习惯、宗族规训乃至“礼”的规范，纳入调整民事关

系的法律依据之中，并基本实现法律规范对民事关系的全覆盖。

中国古代法律萌芽、产生并成长于中华文明的制度环境与文化土

壤之中，为社会秩序构建、国家长治久安作出了重大贡献。全面总结

中国古代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作用，有助于丰富中华文明史的内

涵；同时，根据“时为大”的原则，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古

代法律的优秀资源，也有助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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